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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工程设计合同(二
)

(专 业建设工程设计合同)

工程名称:常州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 2022年度维修养护

项目

工程地点:常州市

合同编号: 灿” 'F厶 '吖

设计证书等级:水利行业专业乙级

发 包 人:常州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

设 计 人:常州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

签订日期:2022年 2月 丨a日

江 苏 省 建 设 厅

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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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包人:常州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

设计人:常州市水利规划设计院有限公司

发包人委托设计人承担常州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2022年度维修

养护项目设计,地点为常州市,经双方协商一致,签订本合同,共同

执行。

第一条 本合同签订依据

1.1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和《建

设工程勘察设计市场管理规定》。

1.2 国家及地方有关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章。

1.3 建设工程批准文件。

第二条 设计依据

2.1 发包人给设计人的委托书或设计中标文件。

2.2 发包人提交的基础资料。

2.3 设计人采用的主要技术标准是:水利设计有关的水利行业标

准。

第三条 合同文件的优先次序

构成本合同的文件可视为是能互相说明的,如果合同文件存在歧

义或不一致,则根据如下优先次序来判断:

3.1 合同书。

3.2 中标函 (文件)。

3.3 发包人要求及委托书。

3.4 投标书。

第四条 本合同项目的名称、规模、阶段、投资及设计内容 (根据

行业特点填写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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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名称:常州市城市防洪工程管理处 2022年度维修养护项目。

规  模:维修加固、清淤等小型工程。

阶  段:实施方案、施工图。

投  资:约 900万 元。

设计内容:包括但不限于横塘河北枢纽液压油缸更新改造、澡

港河南枢纽清污机链轮更换、大运河东枢纽节制闸防腐及整形工

程、2022年金属结构防腐维护、现地控制柜及厂房动力柜更换项

目、澡港河南枢纽清淤项目、建筑物维修工程、采菱港枢纽水工

建筑物维修、孟城水闸配电间改造、丁横河等枢纽防碳化、机组

大修、~零星维修等工程的设计服务。

第五条 发包人向设计人提交的有关资料、文件及时间

/

第六条 设计人向发包人交付的设计文件、份数、地点及时间

按~甲 方要求。

第七条 费用

7.1 双方商定,本合同的设计费为经批复的实施方案工程概算中

设计费的 96.5%确 定 (包含设计变更 )。 收费依据和计算方法按国家和

地方有关规定执行,国家和地方没有规定的,由双方商定。         、扌̀

7.2 上述费用为双方协商价,工程建设期间如遇概算调整,设计    、∵
l∴

^

费不调整。
。氵:丿

第八条 支付方式
jO?

8.1 设计人提交实施方案取得批复后,发包人支付设计费用的    mJ泖

70%。

8.2 剩余设计费的 30%作 为设计服务费,工程完工验收合格后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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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双方责任

9.1 发包人责任

9.1.1 发包人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的内容,在规定的时间内向

设计人提交基础资料及文件,并对其完整性、正确性及时限负责。发

包人不得要求设计人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设计。

发包人提交上述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 15天 以内,设计人按本

合同第六条规定的交付设计文件时间顺延;发包人交付上述资料及文

件超过规定期限 15天 以上时,设计人有权重新确定提交设计文件的时

间。

9.1.2 发包人变更委托设计项目、规模、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

错误,或所提交资料作较大修改,双方可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(或

另订合同 )、 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。

9.1.3 发包人要求设计人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交付设计文件时,

须征得设计人同意,不得严重背离合理设计周期。

9.1.4 设计文件中选用的国家标准图、部标准图及地方标准图

由发包人负责解决。

9.2 设计人责任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惕
9.2.1 设计人应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、标准进行

设计,按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内容、时间及份数向发包人交付设计文     εE

件(出 现9.1.1、 9.1.2、 9.1.4规定有关交付设计文件顺延的情况除外)。     r
并对提交的设计文件的质量负责。

9.2.2 设计合理使用年限为国家规定年限。

9.2.3 设计人对设计文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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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2.4 设计人交付设计文件后,按规定参加有关上级的设计审

查,并根据审查结论负责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调整补充。

第十条 保密

双方均应保护对方的知识产权,未经对方同意,任何一方均不得

对对方的资料及文件擅自修改、复制或向第三人转让或用于本合同项

目外的项目。如发生以上情况,泄密方承担一切由此引起的后果并承

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一条 仲裁

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,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,协商

不成的,按下列第 (一 )种方式解决 :

(一 )提交常州市仲裁委员会仲裁 ;

(二 )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第十二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

12.1设计人为本合同项目的服务至工程完工验收完成为止。

12.2发包人委托设计人承担本合同内容以外的工作服务,另 行协

商。

12.3由 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,双方应及时协商解

决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、
t℃

12.4本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即生效,一式星份,发包人贰份,设计    磋
∶r=ˉ冫'

人贰份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趔

12.5双方履行完合同规定的义务后,本合同即行终止。        :'
12.6双方认可的来往传真、电报、会议纪要等,均为合同的组成

部分,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
12.7未尽事宜,经双方协商一致,签订补充协议,补充协议与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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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具有同等效力。

发包人名称

章)

设计人名称 :

委托代理人 :

住  所:晋陵中路 578号

邮政编码:213000

电    讠i彡 : 051986698250

传     晏≡∶ 051986698250

开户银行:建行常州钟楼支行

银彳亍贝长|夤 : 32001628836051116433

法定代表人 :

或

委托代理人 :

住  所 :

邮政编码 :

电  话 :

传  真 :

开户银行 :

银行账号:

JW

害

夕

弼讣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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